
屋 宇 署 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

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 
A D M - 1 0

 

圖 則 的 影 像 處 理 標 準  

 

  屋 宇 署 已 設 置 一 套 樓 宇 記 錄 管 理 系 統，用 作 儲 存 電 子 形

式 的 批 准 的 建 築 圖 則 ， 以 免 因 印 製 記 錄 經 日 久 破 損 而 損 失 資

料 ， 及 更 妥 善 地 保 存 這 些 記 錄 。  

 
2 .   本 作 業 備 考 旨 在 尋 求 你 的 協 助，確 保 呈 交 審 批 的 圖 則 的

質 量 ， 適 合 以 電 子 影 像 的 形 式 儲 存 ， 方 便 日 後 的 使 用 者 能 清 晰

地 辨 認 有 關 影 像 。  

 
3 .  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， 影 像 經 處 理 後 的 質 素 可 能 會 提 高 。 但 複

製 過 程 中 ， 其 質 素 也 可 能 受 影 響 。 因 此 ， 在 準 備 、 修 改 和 處 理

圖 則 的 過 程 中 ， 須 特 別 留 意 某 些 有 關 的 事 項 ， 以 確 保 電 子 影 像

的 質 素 。  

 
4 .   附 錄 A  列 出 若 干 圖 則 標 準 ， 以 配 合 影 像 轉 換 的 過 程 。

有 關 人 士 在 呈 交 圖 則 作 審 批 時 ， 必 須 採 用 這 些 標 準 。  

 
5 .   本 作 業 備 考 所 建 議 的 做 法，並 不 影 響 當 局 審 批 圖 則 的 結

果 。 所 呈 交 的 圖 則 會 繼 續 按 照 《 建 築 物 條 例 》 的 規 定 處 理 ， 不

按 照 本 作 業 備 考 的 指 引 ， 並 不 會 成 為 拒 絕 批 准 圖 則 的 理 由 ， 但

是 ， 我 們 仍 敬 請 你 能 採 納 建 議 的 做 法 。  

 
6 .   就 本 作 業 備 考 而 言 ， “ 圖 則 ”  指 建 築 圖 則 、 排 水 設 施 圖

則 、 地 盤 平 整 圖 則 、 結 構 圖 則 和 《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

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A D M - 8 第 8 及 9 段 中 所 指 的 結 構 計

算 文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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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 A  
( 認 可 人 士 、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及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 A D M - 1 0 )  
 
 
 圖 則 標 準  
 
 
( 1 )  圖 則 尺 寸  
 

A 0  1 1 8 9  毫 米  x 8 4 1 毫 米

A 1  8 4 1  毫 米  x 5 9 4 毫 米

A 2  5 9 4  毫 米  x 4 2 0 毫 米

A 3  4 2 0  毫 米  x 2 9 7 毫 米

A 4  2 9 7  毫 米  x 2 1 0 毫 米

 
 
  圖 則 尺 寸 是 指 到 圖 紙 的 外 邊 緣 。 邊 界 通 常 劃 在 此 尺 寸 內  

（ 規 限 實 際 的 繪 圖 區 域 ）。應 避 免 使 用 大 過  A 0  的 圖 幅 。 
 
( 2 )  邊 界  
 
  原 圖 的  4  邊 應 預 留 最 小 的 邊 界 如 下 ：  
 
   A 0   -   2 0  毫 米   A 1   -   2 0  毫 米   
   A 2   -   1 0  毫 米   A 3   -   1 0  毫 米   
   A 4   -   1 0  毫 米    
 
( 3 )  一 般 標 準  
 
  ( a )  圖 框 每 一 邊 的 中 央 要 顯 示 出 中 間 標 誌 ；  
 
  ( b )  圖 紙 表 面 宜 無 光 澤 ， 圖 像 及 其 背 景 要 有 適 當 的 對

比 。 印 製 品 質 必 須 良 好 ；  
 
 ( c )  每 份 圖 則 都 要 有 個 別 的 編 號 ；  
 

( d )  圖 則 不 同 的 版 本 應 使 用 不 同 的 詞 尾 ( 修 改 A ) 、 ( 修 改

B ) 等 標 明 ；  
 
 ( e )  圖 則 名 稱 須 能 清 晰 表 達 圖 則 的 內 容 ， 包 括 工 程 的 位

置 和 類 型 ；  
 
  ( f )  所 有 註 釋 的 閱 讀 方 向 必 須 一 致  ( 註 :  不 包 括 尺 寸 ) ;  
 

 ( g )  根 據 圖 則 的 比 例 ， 應 提 供 合 適 比 例 的 數 字 或 圖 像 來

標 示 ;  
 



 

( h )  最 少 有 一 份 圖 則 列 出 所 有 使 用 的 標 記 及 符 號 ， 最 好

列 在 圖 則 的 右 邊 ;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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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i )  由 於 影 像 未 能 顯 示 顏 色 以 供 辨 認 ， 如 有 需 要 ， 建 造

的 材 料 和 元 素 ， 除 了 用 慣 常 的 顏 色 作 標 示 外 ， 也 可

用 其 他 方 法 作 標 示，例 如 常 用 的 影 線 或 標 註  ( r c ,  b r ,
m s 及 其 他 ) ;  及  

 

 
 ( j )  字 體 和 數 字 不 可 被 深 色 影 線 、 深 色 陰 影 或 深 色 的 顏

色 遮 蓋 。  
 
( 4 )  官 方 用 空 格  
 
 每 張 圖 則 都 應 在 其 右 下 角 預 留 最 至 少 9 0 毫 米 闊 X 1 5 0 毫 米

高 的 空 格 ， 以 便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蓋 上 用 作 批 准 圖 則 及 核 證

圖 則 副 本 的 官 方 蓋 印 。  
 
( 5 )  圖 則 索 引  
 
 申 請 樓 宇 佔 用 許 可 證 時 ， 必 須 附 上 一 張 列 有 所 有 批 准 圖

則 的 圖 則 索 引 。 由 於 圖 則 索 引 會 被 複 印 為 影 像 ， 請 將 圖

則 索 引 列 在  " A " 系 尺 寸 的 紙 上 ， 而 每 類 已 批 准 的 圖 則 都

要 有 獨 立 的 圖 則 索 引 ， 例 如 建 築 、 結 構 、 排 水 設 施 等 。  
 
 圖 則 索 引 的 內 容 和 形 式 應 如 下 所 示 :  
 

建 築 圖 則 索 引  
 

屋 宇 署  

圖 則 號 碼  
認 可 人 士 / 註

冊 結 構 工 程 師

圖 則 號 碼  

說 明  批 准 日 期  

( 屋 宇 署 使 用 )     
 B / 1  地 下 層 平 面  2 . 5 . 2 0 0 0  
 * B / 2  一 樓 平 面  2 . 5 . 2 0 0 0  
 B / 3  標 準 層 平 面  2 . 5 . 2 0 0 0  

  #  #  #  
 * B / 1

( 修 改 A )  
   地 下 層 平 面  8 . 9 . 2 0 0 0  

 * B / 3
( 修 改 A )  
   標 準 層 平 面  8 . 9 . 2 0 0 0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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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 構 圖 則 索 引  

屋 宇 署  
圖 則 號 碼  

認 可 人 士 /
註 冊 結 構

工 程 師 圖

則 號 碼  

說 明  批 准 日 期  

( 屋 宇 署 使 用 )     
    
 * S / 1  一 般 細 節  3 . 6 . 2 0 0 0  
 S / 2  地 下 層 構 架 平 面  3 . 6 . 2 0 0 0  
 * S / 3  一 樓 構 架 平 面  3 . 6 . 2 0 0 0  
 #  #  #  
 * S / 2

 ( 修 改 A )
  地 下 層 構 架 平 面  4 . 9 . 2 0 0 0  

 
 
 排 水 設 施 圖 則 索 引  

屋 宇 署  

圖 則 號 碼  
認 可 人 士 /
註 冊 結 構

工 程 師 圖

則 號 碼  

說 明  批 准 日 期  

( 屋 宇 署 使 用 )     
 * D / 1  排 水 註 釋  

及  
樓 宇 平 面 圖

1 0 . 6 . 2 0 0 0  

    
 D / 2  方 案 圖 表  1 0 . 6 . 2 0 0 0  
 * D / 3  附 表 及 布 局

設 計  
1 0 . 6 . 2 0 0 0  

 #  #  #  
 * D / 2

( 修 改 A )  
  方 案 圖  6 . 9 . 2 0 0 0  

 
 請 用 * 表 示 已 完 工 樓 宇 的 最 新 批 准 圖 則 。   
 
 以 上 的 安 排 附 設 於 現 行 的 記 錄 圖 則 制 度 ， 待 累 積 經 驗

後 ， 當 局 會 作 出 相 應 的 檢 討 。  
 
 
 
 
 
 
 
 
( 2 0 1 3 年 1 0 月 修 訂 )  
 




